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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9/2021_2022__E5_8A_B3_

E5_8A_A8_E5_92_8C_E7_c80_309428.htm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加强工伤保险医疗服务协议

管理工作的通知（劳社部发[2007]7号）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卫生厅（局）、中医药管理局

： 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时，由工伤保险为其

提供医疗服务保障，是工伤保险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做好

工伤保险医疗服务协议管理工作，有利于保障工伤职工依法

享有医疗服务的权益，有利于加强工伤保险基金管理，有利

于规范医疗行为、促进我国卫生事业发展。各地要从以人为

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工伤保险

医疗服务协议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根据《工伤保险条例》

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现就加强工伤保险医疗服务协议管理

工作通知如下： 一、明确工伤保险医疗服务协议管理的方式

， 严格掌握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的条件 工伤保险实行协议

医疗服务方式。在公开、公正、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简称经办机构）与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签订医

疗服务协议。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的名单要以适当方式向

社会公布。 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经卫生及中医药行政部门批准并取得《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的医疗机构，以及经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同意对社会

提供服务的军队医疗机构； （二）具备为工伤职工提供良好

医疗服务的条件，在工伤救治、康复和职业病防治方面有专



业技术优势； （三）遵守国家有关医疗服务和职业病防治管

理的法规和标准，有健全和完善的医疗服务管理制度； （四

）遵守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医疗

服务和药品的价格政策； （五）遵守工伤保险的法律法规。 

二、切实加强工伤职工的就医管理 职工发生工伤后，应当在

统筹地区的协议医疗机构进行治疗，病情危急时可送往就近

医疗机构进行抢救；在统筹区域以外发生工伤的职工，可在

事故发生地优先选择协议医疗机构治疗。 凡未在统筹地协议

医疗机构救治的工伤职工，用人单位要及时向经办机构报告

工伤职工的伤情及救治医疗机构的情况，并待病情稳定后转

回统筹地区的协议医疗机构治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